省教育厅转发《关于举办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教育局，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，各高等学校：

现将教育部《关于举办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师司〔2013〕7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各地各高校按照通知要求，动员基层单位发现、推荐身边优秀教师，积极做好宣传报道。在广泛开展宣传的基础上，各地教育局推荐1-2名、各高校可推荐1名优秀教师典型报送我厅。各地各高校推荐教师的个人简要材料和推荐情况介绍，请于3月12日前报送省教育厅教师管理处，逾期不报视为放弃。

联系人：田明华、曾翔宇

联系电话：87328062、87328065

电邮：81717732@qq.com
 

附件：关于举办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活动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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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教师司〔2013〕7号
 
关于举办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
活动的通知
 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大力宣传广大教师立德树人、爱岗敬业、为人师表、严谨笃学的先进事迹，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，经研究，我司决定与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联合举办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活动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目的
动员社会各界，发现、推荐、宣传、学习身边像张丽莉一样的优秀教师，弘扬爱岗敬业、立德树人、严谨笃学、无私奉献的教师典型，充分展现新时期“有大爱”、“有思想”、“有方法”的教师新形象，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。
二、活动时间
2013年全年。分为以下四个阶段：
第一阶段：2月—3月，活动征集宣传；
第二阶段：4月—6月，在全国推出“师德宣传季”；
第三阶段：7月—9月，配合教师节系列宣传庆祝活动进行宣传；
第四阶段：10月—12月，录制专题晚会，推出一批在活动中发现的优秀教师。
三、活动安排
（一）以各省为单位组织开展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活动
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动员各地各校发现、推荐身边的优秀教师，以图文、视频等多种方式，联合本地教育媒体和其他宣传渠道进行展示、报道。同时，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中央媒体，利用活动各种平台，展现教师风采和“寻找”过程。
（二）开设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网络平台
教育部网站、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、光明网、新浪网、腾讯网推出活动专题页面。
（三）开设名为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的新浪官方微博，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官方微博推荐宣传身边的老师。
（四）开展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图文征集活动
在中国教育电视台、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、中国教育手机报、中国教育报、教师报、新浪官方微博以及相关参与活动媒体上公布官方邮箱，通过网络、信件等形式征集教师故事。
（五）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举办“寻找身边的‘张丽莉’”专题晚会
举办专题晚会，推出一批活动中最受关注的优秀教师，展现各地所征集的优秀教师故事。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此项活动作为师德建设工作的重要抓手，广泛动员，周密设计。围绕活动主要内容，面向各级各类学校师生、家长和社会各界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，着力调动各基层学校的参与积极性，确保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。
（二）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现代信息技术，积极组织参与各项活动，以多种形式讲述教师故事，展现教师风采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，自行设计开展相关活动，并利用当地教育网站和相关宣传渠道进行报道。
（三）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深入挖掘、广泛宣传的基础上，推荐10名教师作为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媒体重点宣传典型，提供个人简要材料和推荐情况介绍。相关材料于3月15日前报送我司。
 
联系人：高乐、宋磊
联系电话：010-66096576，66096875
传真：010-66020522
电邮：shide@moe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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